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批次

研究生学位及毕业申请工作的通知
各专业指导组、导师和相关研究生：
我院于2025年1月10日发布了《教育科学学院2026年博硕士学位申请、毕业、结业通知》（链接：http://jky.scnu.edu.cn/a/20260116/6501.html），其中已明确秋季批次各项工作安排。现根据学校最新要求及工作实际，对秋季批次补充说明如下：

一、学位申请前期准备
此次学位申请及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学校最新的文件执行。所有的学位申请材料及规章制度均可在综合服务平台-学校通知处下载（链接：https://sso.scnu.edu.cn/AccountService/article/a_bctz_110079_0.html）。请务必认真查阅，并遵照执行且使用最新版学位申请材料。

导师应指导研究生按照本学科、专业制定的学位论文撰写规范完成学位论文，研究生应按照本单位的时间表和要求提交学位申请材料。

此次学位申请所有流程（包括提出学位申请、上传论文、预答辩、学术不端检测、论文评阅、学位答辩）均须通过【新版】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完成。

二、秋季批次关键时间节点

	事项
	截止时间

	学位申请资格自查
	4月10日前

	提交学位申请（系统填报）
	4月20日前

	预答辩完成
	5月8日前

	送审论文查重提交
	5月10日前

	学位论文送审
	5月20日前

	学位论文答辩
	7月5日前

	向学院提交分委会上会材料
	7月6日前
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
	7月8日前


三、毕业申请
（一）提交报名表

符合毕业前置条件的研究生，须于4月15日前经导师审定后，提交《教育科学学院2026年毕业生答辩申请表》电子版（见附件2），其中姓名、学号、论文题目须与查重及送审论文完全一致。

应届生由各班班长以专业为单位统一提交，仅毕业不申请学位者请在备注栏注明；往届生可单独发邮件至jkyygb@vip.163.com报名，邮件主题格式为“专业+学号+姓名+学位/毕业论文答辩”，附件命名为“XX级XX专业学位（毕业）答辩申请名单”。仅申请毕业论文答辩、暂不申请学位的研究生，还须提交《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并于4月15日前登录系统提出毕业答辩申请。

超过最长学习年限仍无法毕业或结业的学生，学校将按相关文件和流程清退其学籍。

（二）提出毕业申请及答辩

申请路径为：登录【新】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，通过“毕业结业模块→我的毕结业→申请毕业”提出毕业答辩申请，经导师审核、院系秘书审核、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后续流程。

申请毕业论文答辩、暂不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须查看《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相关条件（2026修订）》（见附件4）。毕业论文送审提交时间为5月20日。

（三）毕业答辩材料提交

毕业答辩通过后，须于6月30日前在系统“毕业结业模块”上传毕业答辩相关材料PDF版（含毕业论文、毕业答辩申请书等），学院及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归档。

仅申请毕业论文答辩（不申请学位）者，毕业答辩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同样为6月30日，具体材料包括：毕业论文一本、毕业答辩申请书一式两份、毕业论文答辩表决票、《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（见附件3），博士研究生还需同时提供科研成果复印件。

请各位老师、同学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做好学位申请及授予工作，凡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材料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学位申请资格，请慎重对待。后续工作静待各组答辩秘书具体通知。若有疑问，请与教科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107联系，联系电话：020-85211326。

附件1：《教育科学学院2026年博硕士学位申请、毕业、结业通知》

附件2：《教育科学学院2026年毕业生答辩申请表》

附件3：《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

附件4：《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相关条件（2026修订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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